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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工信局关于印发工信行业《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》的行动方案

各相关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省、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，以栖霞市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笏山金矿“1.10”事故为警醒，增强忧患意识，坚持底线思维，进一步强化措施、落实责任，全力推动我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，推动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开展，建立机动车“四非”整治、低速电动车综合治理长效机制，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牢固树立“抓安全就是抓发展、抓安全就是惠民生、抓安全就是保大局”的理念，统筹安全效果、通行效果、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，结合道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聚焦“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”总要求，深化依法治理、源头治理、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，着力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体系，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，扎实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二、主要工作
（1） [bookmark: _GoBack]机动车“四非”整治。严把生产关，县工信局每季度组织力量对辖区内《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内车辆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查，严格把关产品生产一致性要求，确保产品、技术要求符合准入标准。组织车辆生产企业每季度开展一次自查自纠，对车辆生产各个环节进行细致检查，写出自查报告，报市工信局。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并依法作出处理。
（2） 低速电动车综合治理。由我局牵头，会同市场监管、公安交警部门开展低速电动车综合治理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、销售超标低速电动车行为，推动低速电动车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全链条闭环监管。每季度对区域内低速电动车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查，督促企业按照许可资质和相关产品标准依法依规生产销售相应产品，严禁违法违规生产低速电动车产品。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并依法作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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